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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较好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。

审核等次： ■优  □良  □中  □低  □差

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 ■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 □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 □
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     □


具体情况：

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(414.95)万元，调整后预算金额(414.95)万元，预算
调整率为(0.00)%，实际支出金额(373.60)万元，年初预算执行率为
(90.04)%,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(90.04)%。

2.产出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 ■
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□
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 □
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 □


具体情况：

通过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全面掌握污水处理厂的水质情况，2018年对全市污
水厂将44座及樟村水质净化厂进行水质监测，共出具检测报告2092份，全年
水质达标率为96.89%。

2018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

污水处理厂进、出水水质监测费

东莞市环保产业促进中心

1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自评资料能及时报送，自评资料填报规范，能积极
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。



绩效自评
降档或“
一票否决
”情况

加强预算
绩效管理
的建议

无。

一、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增强绩效观念，强化绩效管理，把财政资金的“追
踪问效”列为本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责与日常工作，实现绩效管理的制度
化、规范化和长效化，确保以最合理、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财政资金，进一步
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二、建议你单位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东财
[2018]108号）的要求加强绩效信息公开工作。

备注：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全
面性、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
编制日期：2019年08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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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效果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 ■
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□
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   □


具体情况：

监测数据有效利用，扣减服务费194.84万元，全年达标排放率99.61%，通过
实施第三方水质检测，监管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，以达到逐步改善环境的效
益。


